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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晶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公告(补发)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1 年 11 月 25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1 年 11 月 10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九豪精密陶瓷（昆山）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陈清金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、不详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苏州晶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高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告九豪精密陶瓷（昆山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豪精密陶瓷”）与被告苏

州晶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晶品新材”）为买卖合同关系，

双方自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发生业务往来并签订了书面销售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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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通过订单的形式陆续向原告购货，经双方对账确认，截止 2021 年 7 月 30

日，被告累计结欠原告货款 2,015,777.86 元。原告多次催要欠款，被告一直未能

付款。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提起诉讼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   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,015,777.86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计 382,524.44 元，

合计 2,398,302.30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原告九豪精密陶瓷向江苏省昆山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请求查封、冻结、

扣押被告晶品新材价值 2,400,000.00 元人民币财产。2021 年 11 月 1 日江苏省昆

山市人民法院作出了（2021）苏 0583 民初 22338 号之一的民事裁定书，查封、

冻结、扣押被告晶品新材价值 2,400,000.00 元人民币财产。 

2021 年 12 月 7 日江苏省昆山人民法院审理上述案件。被告晶品新材向法院

如实陈述了一直以来在与原告进行沟通的记录，但是 2021 年 11 月之后因所在园

区进行大规模施工，有些信件未如期收到，造成原告误认为被告对欠款之事置之

不理，引起原告提出上诉。 

法院听取被告的汇报之后，决定让双方进行进一步沟通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双方仍在沟通之中，公司尚未取得最终判决结果。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    本次诉讼导致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，以致公司现金流紧张，公司生产经营受

到一定影响。案件期间，公司依法依规积极配合案件的开展，且积极维护自身合

法权益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    本次诉讼导致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，以致公司现金流紧张，对公司财务方面

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，尽快解决银行账户冻结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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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江苏省昆山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21）苏 0583 民初 22338 号之一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苏州晶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1 月 1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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